工程建设行业自律规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行业诚信自律建设要求，规范会员企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引导广大工程建设企业依法竞争，自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规约。
第二条 本规约是工程建设行业共同遵守的自律性公约，是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工程建设企业和个人应自觉履行和维护。
第三条 本规约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正当竞争的原则。
第二章 行为准则
第四条 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行业有关产业政策，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倡导建立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同行不分体制，不分大小，互相团结、互相协作，共同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第六条 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弘扬诚信文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加强内部管理，约束企业员工，建设良性健康的发展理念。
第七条 规范自身市场竞争行为，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反对不正当竞争，提倡不低于成本价投标，不围标，不串标，不签订阴阳合同，不以相互压缩合理价格和合理工期等手段承揽工程。
第八条 推进质量诚信建设，认真履行质量责任制，建立质量诚信制度并有效运行，严格按照图纸、规范及施工组织设计组织施工，加强施工过程中的事前、事中控制，提高品牌意识，科学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第九条 严格履行相关建筑安全及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安全生产检查，增加安全设施投入，确保施工安全，提倡建筑标准化施工，推进绿色施工。
第十条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第十一条 认真贯彻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有关要求，大力推进智能和装配式建筑，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
第十二条 提高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着力增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关键信息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第十三条 保护建筑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确保职业技能培训落实到位，禁止恶意拖欠施工人员工资。
第十四条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国际市场上维护中国工程建设行业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第三章 规约管理
第十五条 本规约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制定、实施、修改和监督，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
第十六条 定期进行检查评估，对执行本规约好的企业，在行业内进行表彰、宣传和适当奖励;对违反本规约的企业或个人，按照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向有关部门通报等惩戒措施。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约，对处理有异议的，可由当事人或企业法人代表在接到书面处理决定后十日内向协会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由协会复议裁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约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